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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大型企业  中型企业  小微型企业   

 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监狱企业 其他 

    （8）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是否为外商投资企业：是       否 

     外商投资企业类型：全部由外国投资者投资  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投资 

（9）是否涉及进口产品： 

 是，《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》底级品目名称：    /      金额：    /     

        国别：    /     品牌：     /    规格型号：    /           

 否 

    （10）是否涉及节能产品： 

         是，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的底级品目名称：  监控显示器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强制采购       优先采购     

         否 

          是否涉及环境标志产品： 

         是，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的底级品目名称：  服务器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强制采购       优先采购     

         否 

          是否涉及绿色产品：  

     是，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相关政策确定的底级品目名称：   /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强制采购       优先采购     

     否 

    （11）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，是否参考《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

、《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明确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求： 

是       否      不涉及 

2. 合同金额 

（1）合同金额小写： 8,217,953.00元  大写： 捌佰贰拾壹万柒仟玖佰伍拾叁元整    

    （注：固定单价合同应填写单价和最高限价） 

    （2）合同定价方式（采用组合定价方式的，可以勾选多项）： 

 固定总价  固定单价 固定费率 成本补偿 绩效激励 其他        

（3）付款方式（按项目实际勾选填写）： 

全额付款：     （应明确一次性支付合同款项的条件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

分期付款： 

支付方式:对公转账，分两次支付。甲方只负责对乙方联合体牵头方(郑州五建建设工

程有限公司)进行款项支付。 

第一次支付:自本合同签订后15日历天内，甲方向乙方联合体牵头方(郑州五建建设工

程有限公司)支付合同总额的50%，乙方联合体牵头方(郑州五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)收到款项

后7日历天内向乙方联合体成员方(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)支付本次款项总额的23.0%。 

第二次支付:项目完成经甲方组织验收合格后，甲方15日历天内向乙方联合体牵头方

(郑州五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)结清剩余全部款项，乙方联合体牵头方(郑州五建建设工程有

限公司)收到款项后7日历天内向乙方联合体成员方(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)支付本次款项总额

的17.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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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

第二节 

第1.2（6）项 
联合体具体要求 / 

第二节 

第1.2（7）项 
其他术语解释 / 

第二节 

第4.4款 

履约验收中甲方

提出异议或作出

说明的期限 

7日内 

第二节 

第4.6款 

约定甲方承担的

其他义务和责任 
/ 

第二节 

第5.4款 

约定乙方承担的

其他义务和责任 
无 

第二节 

第6.1款 

履行合同义务的

顺序 
同时履行 

第二节 

第7.1款 

包装特殊要求 无 

指定现场 项目所在地 

第二节 

第7.2款 
运输特殊要求 无 

第二节 

第7.3款 
保险要求 无 

第二节 

第8.2（1）项 
质量保证期 三年 

第二节 

第8.2（3）项 

货物质量缺陷 

响应时间 
48小时 

第二节 

第11.1款 

其他应当保密的

信息 
无 

第二节 

第12.2款 

合同价款支付时

间 

（1）本合同签订后15日历日内，甲方向乙方联合体牵头方支付

合同总额的50%，乙方联合体牵头方收到款项后7日历天内向乙

方联合体成员方(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)支付本次款项总额的

23.0%。（2）项目验收合格后，甲方15日历天内向乙方联合体

牵头方付清剩余款项，乙方联合体牵头方向乙方联合体成员方(

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)支付本次款项总额的17.0%。 

第二节 

第13.2款 

履约保证金不予

退还的情形 
无 

第二节 

第13.3款 

履约保证金退还

时间及逾期退还

的违约金 

无 

第二节 

第14.1（3）项 

运行监督、维修

期限 
三年 






